附件15

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
________先生/女士：

您好！贵我双方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签订《人才住房租赁合同》，租期为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，租金为每月__________元。现贵方在租住过程中存在以下违约行为：

□ 逾期交付租金、履约保证金、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等应缴费用的累计达30日；

□ 擅自将承租房屋转给他人使用或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，损害公共利益的；
□ 其他违反约定的行为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约定，我方现向贵方通知以下事项：

一、即日起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，请贵方在接到本通知即日起5日内（最迟在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12时前），搬出位于_____区_____号楼_____房。

二、如贵方逾期未搬离或未全部搬离，房屋内物品视为贵方遗弃物品，我方有权自行回收房屋并及时清理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贵方承担。

三、贵方需在腾退住房时同步支付完毕所欠房租、水电气等费用，如到期不支付我方将从押金部分扣除，不足部分我方保留向贵方追讨权利。

四、贵方腾退住房时应确保房内水电气等相关设施正常使用，且不得损坏房内原有设施及非贵方装修部分，如有损坏，贵方需照价赔偿。

若贵方与我方因合同终止事宜发生纠纷，我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并由贵方承担相应的损失。

特此函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